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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
北化大党发〔2019〕30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

巡察工作干部授权任职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：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

《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巡察工作干部授权任职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

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

2019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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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

巡察工作干部授权任职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《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巡察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等

有关规定要求，结合教育部和校党委对巡察工作的部署要求，为

加强对巡察工作人员的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巡察组人员组成

根据《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巡察工作规划》的安排，巡

察工作办公室（简称“巡察办”）报请巡察工作领导小组（简称

“领导小组”）同意后适时成立巡察组，每年从全校机关部处、

各二级党组织选派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参加巡察工作。

二、选派方式与审批

巡察工作人员由纪委、组织部等部门负责选拔审核把关，并

向领导小组提出人选建议。

（一）每轮巡察前，巡察办根据工作需要，与相关部门协商

制定巡察工作人员选派方案，报领导小组同意后，经校党委常委

会讨论通过，由党委授权、任职。

巡察组设组长 1 名，由学校正处级干部担任；副组长 1 名，

组员每组 4 人。巡察组实行组长负责制。将思想政治过硬、业务

能力突出以及熟悉纪检监察、党建、财会、审计、信访等相关业

务的优秀人才的纳入巡察工作队伍。

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党委巡察工作，确因工作需要巡察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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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无法参与巡察工作的，干部派出单位书面报请领导小组同意可

更换巡察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派出巡察工作人员的单位要严格按照标准要求选送巡

察工作人员，切实把政治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的干部选送到巡察

组工作。巡察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严格审核把关，对不符合巡察工

作需要的干部应退回原单位。

（三）巡察时间一般为 1 个月左右，采取一轮一授权方式。

因工作需要延长巡察时间的，须经巡察办同意。对不适应巡察工

作以及因特殊原因需要提前返回原单位的巡察工作人员，由巡察

组向巡察办提出建议进行调换。

（四）巡察组在巡察期间，因特殊原因需要临时巡察人员的，

或需要提请有关部门派人予以协助的，应当通过巡察办按程序办

理，不得直接抽调人员参加巡察工作。

三、巡察工作人员的资格条件

（一）巡察工作干部必须是中共党员，至少党龄三年以上，

政治素质好，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政策理论水平;

（二）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、文字综合能力和监督管理、财

务审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；

（三）坚持原则，敢于监督，公道正派，作风优良，组织纪

律性强；

（四）在被巡察单位中有亲属或直接利益冲突的，巡察工作

人员需回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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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巡察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巡察工作人员职责要求和工

作规范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和保密纪律，不得向原单位汇报巡察

工作情况。

（二）巡察期满后，按工作要求，清退工作文件、电脑和存

储介质，不得擅自留存涉及工作内容的巡察资料。对违反巡察工

作纪律的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五、巡察工作人员管理

（一）巡察工作开展前，巡察办要对巡察工作人员进行必要

的培训，巡察组要对巡察工作人员严格教育、严格管理、严格监

督。巡察组组长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。

（二）巡察组组长在巡察工作期间要以巡察工作任务为主，

确需要处理巡察工作以外的工作时，须报领导小组负责人同意，

并向巡察办备案。

（三）巡察组其他成员在巡察期间，原则上不再承担原单位

工作任务，如确需回原单位处理有关事务，向所在巡察组组长请

假，并向巡察工作办公室备案。

（四）巡察期满后，所在巡察组对其工作表现情况写出鉴定

材料，由巡察办综合作出个人鉴定，存入个人组织人事档案。

（五）巡察期间表现作为干部年度考核、表彰奖励、选拔使

用的重要参考。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 年 5 月 20 日印发


